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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住建〔2017〕375 号 

 

罗湖区关于推进整治“房中房”违法改建行为的

通知 
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物业服务企业： 

为消除“房中房”违法改建行为引发的安全隐患，全面落实

住宅小区房屋安全管理责任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现将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装修人进行装修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

（一）装修人进行改变分隔的装修装饰工程（如增设房间单元）

及改变房屋承重结构、改变房屋使用功能的装修装饰活动（以下

简称“装修活动”），不得危及相邻房屋的安全，不得出现影响公

众利益的质量事故、质量缺陷以及其他影响周围住户正常生活的

行为
[1]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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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装修人进行装修活动存在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

面荷载、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，变更消防规划等行为的，

应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

案
[2]
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装修人进行装修活动，应将房中房改建事项进行公示,

公示时间不少于 15 个自然日，公示地点包括：小区宣传栏、装修

房屋所在楼栋主出入口、电梯口、装修房屋所在楼层显眼位置。

同时，应征得相邻房屋所有人，包括受影响的楼上、楼下、左邻

右舍的业主书面同意
[3]
。 

（（（（四四四四））））装修人进行装修活动，应当依法向物业服务企业申报登

记，并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
[4]
。 

二、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加强对装修活动的监督管理 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及住宅室内装饰

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约定对物业装修施工实施管理，加强施工现场

检查，严格监督装修人和施工人员的施工行为
[5]
。 

（二二二二）物业服务企业对本物业管辖范围内二次装修的情况要

及时上报所属街道，并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工作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物业服务企业发现“房中房”改建中出现以下行为的，

应当立即制止
[6]
。 

1、改变住宅外立面、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的； 

2、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载； 

3、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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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方案，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； 

4、其他违法违规行为。 

已造成事实后果或者拒不改正的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报

告业主委员会、社区工作站和街道办事处依法处理。 

（四四四四）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装饰装修日常管理过程中，明知

存在违法建设和破坏行为而不予制止或者报告的
[7]
，可由区主管部

门提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，根据行业自律相关规定予以惩戒，

由社区工作站在小区公告，同时由区住房建设局进行挂网通报批

评。 

三、 各相关部门应当依法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装修活动 

（一）街道办事处加强室内二次装修工程的日常巡查工作，

督促符合报建条件的项目向区住房建设局进行报建，督促物业管

理处加强对不符合报建条件的项目进行日常巡查和监管。 

（二）街道办事处接到物业服务企业关于装修人等的违法违

规行为报告后，应当及时到现场检查核实，依法处理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 街道办事处若没有执法权的，依据罗湖区委区政府

《2017 年罗湖区第二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会议纪要》（214

号），“房中房”的整治工作由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牵头，会同街

道办综合执法队进行。 

（（（（四四四四））））若进行装修活动所在的小区无物业服务企业的，装修

人可将相关情况报社区工作站或居民委员会，由社区工作站或居

民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等工作。同时，网格员应当加强巡查，发



4 

 

现违规搭建行为及时报告街道办事处或区规划土地监察部门。 

 

 

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 

2017 年 10 月 13 日 

 

抄送：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 

注：[1]《物权法》第九十一条、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（建设

部第 110 号部令）第二十一条。 

[2] 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第 110 号部令）第六

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。 

[3] 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第 110 号部令）第十

五条第二款、《<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>实施若干规定》第二十一条。 

[4] 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第 110 号部令）第十

六条。 

[5] 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第 110 号部令）第十

七条、《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七十八条。 

[6] 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第 110 号部令）第六、

十七条。 

[7] 《<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>实施若干规定》第七十二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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